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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8 年 9 月 4日

上午 10:00 分在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成锋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人，代表股份 313,199,28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7.77％，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国枫律师事

务所朱明、崔白律师参加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聘请 200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08 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 313,199,2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签订煤炭采购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燃料运输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二 00 八煤炭供需合同补充协议》，对原定的煤炭价

格进行调整：小沟煤矿煤价调整为 130 元/吨；红沟煤矿煤价调整为 120 元/吨。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注：以上所称小沟及红沟煤矿均属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山煤

矿。） 

关联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 

同意 5,284,7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特别表决形式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章程中 “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员不得利

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修改为：“第三十九条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不得利用其关

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

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

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建立对大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控股股东

侵占公司资产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

占资产。公司董事长作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董事

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作。对于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



纵容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侵占公司资产的，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应予以罢免。公司监事会

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公司章程》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同意 313,199,2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

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章程》； 

2、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9 月 4 日 

 


